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輔導團
105學年度『音樂合唱比賽國中組指定曲研討研習』暨
『國中音樂比賽直笛合奏指定曲詮釋研習』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藝術與人文領域國中組105學年度輔導工作計畫辦理。
二、研習目標：
（一）協助本市各國中推展『教育111』的理念，鼓勵孩子多元發展，發揮專長。
(二) 強化本市國中藝文領域教師音樂合唱及直笛合奏相關專業知能。
（三）提昇本市音樂合唱及直笛合奏比賽國中組參賽水準。
（四）開展學生學習音樂合唱及直笛合奏之興趣，並能激發其潛質。
三、研習對象：臺北市公私立各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
四、研習資訊：
（一） 國中音樂比賽直笛合奏指定曲詮釋研習(流程表如附件一)

活動日期：105年9月6日(星期二) 

活動時間：上午9時至12時

活動地點：景興國中格致樓音樂教室2 
請參與直笛合奏指定曲詮釋研習之教師至少攜帶一種直笛，四部皆備尤佳。
（二）音樂合唱比賽國中組指定曲研討研習 (流程表如附件二)

活動日期：105年9月13日(星期二)
活動時間：上午9時至12時

      活動地點：景興國中活動中心二樓會議室
五、報名資訊：
（一）國中音樂比賽直笛合奏指定曲詮釋研習請於105年9月4日(星期日)前逕行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（http://insc.tp.edu.tw）報名。
（二）音樂合唱比賽國中組指定曲研討研習請於105年9月11日(星期日)前逕行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站（http://insc.tp.edu.tw）報名。
（三）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，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名，無須回傳報名表；完成報名程序之研習學員，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，應於研習前3日告悉本校，並依程序辦理取消研習。
六、研習時數核發：全程參與者核發3小時研習時數；未全程參與研習者，不核予研習時數。
七、聯絡方式：
輔導團團務秘書：景興國中 朱美銀主任   電話：29323796#130
傳真：29305415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may5183737@gmail.com 

八、本校車位有限，研習期間無法提供停車，請搭乘大眾公共交通工具。
九、研習經費：本研習所需經費由藝文輔導小組研習經費項下支應，覈實報銷。
附件一
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105學年度第1學期
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輔導團辦理
國中音樂比賽直笛合奏指定曲詮釋研習流程表
1、 活動日期：105年9月6日(星期二) 
2、 活動地點：景興國中格致樓音樂教室2
3、 活動時間：上午9時至12時

4、 出席人員：各校藝文教師自由參加。
	時  間
	活動內容
	主持人

	8：50-9：00
	報 到
	 朱  美  銀    主任  

	9：00-9：10
	主 席 致 詞
	 林  志  忠     校長

	9：10-12:00
	國 中 音 樂 比 賽

直 笛 合 奏 指 定 曲 詮 釋研習
	 黃  淵  泉     教授

	12：00-
	賦 歸
	


備註：
1.請參與研習之教師至少攜帶一種直笛，四部皆備尤佳
2.響應與落實環保理念，請自備茶杯。
附件二
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105學年度第1學期
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輔導團辦理
音樂合唱比賽國中組指定曲研討研習流程表
1、 活動日期：105年9月13日(星期二)  
2、 活動地點：景興國中活動中心二樓會議室
3、 活動時間：上午9時至12時

4、 出席人員：各校藝文教師自由參加。
	時  間
	活動內容
	主持人

	8：50-9：00
	報 到
	 朱  美  銀    主任  

	9：00-9：10
	主 席 致 詞
	 林  志  忠     校長

	9：10 -12：00
	音 樂 合 唱 比 賽 

國 中 組 指 定 曲 研 討 會
	 潘  宇  文     教授

	12：00-
	賦 歸
	


備註： 

1.為服務各校教師，本校酌量代購指定曲樂譜，提供教師們現場選購，仍請各校教師自備樂譜為宜。
2.響應與落實環保理念，請自備茶杯。
附件三
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交通位置圖

地理位置及交通資訊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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